
香港基督教樂傳生命堂  培靈日 培靈會講道 大綱  7-2-2015 

 

題目：從以弗所書看如何互為肢體，建立基督的身體 (教會) 

經文：以弗所書 4:12-13 (經文用和合本修訂版) 

 

(一) 名詞解釋：聖徒；揀選 Election；預定 Pre-destination；信德 

 

(二) 互為肢體，建立教會，就得要先作建立基督身體的教會人 

 

1. 怎樣才是建立基督身體的教會人？ 第一章 

**是否絕對認定是蒙揀選？  弗 1:4 

**是否絕對認定早已預定？  弗 1:5-6（無條件的揀選） 

**是否絕對認定接受了印記？ 弗 1:13-14 

 

2. 作了基督身體的教會人，互為肢體，那如何去建立教會？ 

第三至第六章 

 

**積極（要…）：第三及第四章 

i. 要見證基督：弗 3:1 

ii. 要多多禱告：弗 3:1；3:14 禱詞---弗 3:16-18 

iii. 要明白主愛：弗 3:18-19  第一公民十架犧牲 

達致：弗 3:9-10 

iv. 要合而為一：弗 4:1-10 

沒有的要有，不同的，要相同 

生活中：弗 4:1-3  沒有的，要有 

生命中：弗 4:4-6  不同的，要相同（七個一） 



v. 要各盡其職：弗 4:11-16 

已經有的，是好的，有用的，要發揮出來，運用出來 

vi. 要心志更新：弗 4:17-24 

已經有的，不好的，要了結，要除去，要更新 

 

**消極（不要…）：第五及第六章 

i. 不要讓 神「跌眼鏡」，竟然自我跌倒 

弗 5:3-7；11；15；17-18；25-27；6:4；6:6；6:9 

ii. 不要讓 神「跌眼鏡」，竟被魔鬼打倒 

弗 6:10-20 「信德」 

 

(三) 互為肢體，建立基督身體的教會人所得的福氣  第二章 

 

1. 得蒙救贖的福氣（永福）  弗 2:1-10 

2. 得與 神親近    弗 2:13 

3. 得與 神和好    弗 2:14-16 

4. 得與聖徒同國，是 神家裏的人 弗 2:19-21 

 

(四) 願我們互為肢體，作建立基督身體的人，也作屬 神的僕人 

弗 4:11-13 


